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35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设立

惠州市中航华南国际帆艇运动俱乐部

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5

月

1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惠东县康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宏公司”）与北

京国泰领航帆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领航”）签订了《设立惠州市中航华南国际帆艇

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

2012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对外投资事

项的议案》，同意康宏公司和国泰领航共同出资设立惠州市中航华南国际帆艇运动俱乐部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3,92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康宏公司以

1,999.20

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 占

51%

股份； 国泰领航以

1,

920.80

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占

49%

股份。合资公司将在中航巽寮湾花园项目范围内适宜开发

帆艇运动基地及其配套设施的区域， 开发建设中航华南国际帆艇运动俱乐部并负责其建成后

的运营工作。《关于调整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已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

券时报》上（公告编号：

2012-31

）。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公开发行了

４０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

（

简称

“

可转债

”）。

现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同意

，

本行可转

债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起可计入回购质押库

，

相关信息如下

：

转债代码

：

１１３００１

；

转债简称

：

中行转债

；

对应的质押券申报代码

：

１０５８０６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３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８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０８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３１

，

６０６

，

４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２８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８１３

吴光明

３ ０１＊＊＊＊＊１９６

吴群

４ ０８＊＊＊＊＊２９８

深圳市世方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６６４

束美珍

６ ０１＊＊＊＊＊７３８

宋久光

五、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４

，

５５６

，

４２８ ６２．２５％ ７６

，

３６６

，

９２８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６２．２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５４

，

５５６

，

４２８ ６２．２５％ ７６

，

３６６

，

９２８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６２．２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６

，

４０８

，

０００ ４０．６９％ ４９

，

９２２

，

４００ ２１６

，

３３０

，

４００ ４０．６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８

，

１４８

，

４２８ ２１．５６％ ２６

，

４４４

，

５２８ １１４

，

５９２

，

９５６ ２１．５６％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４

，

３７１

，

５７２ ３７．７５％ ４６

，

３１１

，

４７２ ２００

，

６８３

，

０４４ ３７．７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４

，

３７１

，

５７２ ３７．７５％ ４６

，

３１１

，

４７２ ２００

，

６８３

，

０４４ ３７．７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０８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

，

６７８

，

４００ ５３１

，

６０６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３１

，

６０６

，

４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 陈坚 方明珠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００８０２

、

０５１１－５６９００８７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００８７６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000616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7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美国风电项目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收购概述

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嘉合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嘉合创”）与三

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一电气”）及两位自然人吴佳梁、段大为签订收购意向书，

拟收购三一电气和两位自然人控制的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

Butter Creek

风电项目。

根据《收购意向书》，本次收购价格暂定为

3840

万美元（约

2.42

亿元人民币），最终价格

以《收购协议》为准。 本公司将对拟收购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双方将就交易的具体事宜进行充

分协商。 如果后续双方签订《收购协议》，本公司将根据协议内容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交易当事人介绍

（一）中嘉合创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9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万柳亿城中心

A

座

17

层

法定代表人：许军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股

100%

。

（二）三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4

月

17

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吴佳梁

注册资本：

128000

万元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机、增速机、电气机械及器材、机电设备的生产；电气机械及器材、重

型工业装备及通用设备、机电设备、普通机械、专业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的研究开发、销

售；电力生产设备安装等。

股东情况：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

（三）两位自然人

吴佳梁：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23010319******3934

段大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22020419******0314

以下合称三一电气和两位自然人为“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

东均无关联关系，不存在除本公告所披露的以外、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三、收购目标介绍

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为

Intelligent Wind Energy

（以下简称“

IWE

公司”）。 交易对方确认，

Butter Creek

项目资产归属于其在美国注册的

Ralls Corporation

公司

100%

实际控制的

IWE

公司名下。

Ralls

公司的商业登记资料显示，两位自然人合计持有

Ralls

公司

100%

股权。 三一

电气是

Ralls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交易对方承认三一电气通过两位自然人对

Ralls

公司拥有

100%

控制权。

IWE

公司持有的

Butter Creek

风电项目，为本次收购的目标资产。

Butter Creek

风电项目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名下共有四家

10MW

风场，预计

2012

年底实现并网发电。 中嘉合创或中

嘉合创指定的关联公司拟通过收购

IWE

公司

100%

股权而获得

Butter Creek

项目。

交易标的之具体信息，公司将在完成尽职调查并签订《收购协议》后进一步披露。

四、目前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中嘉合创与交易对方已进行了多轮谈判，签订了《收购意向书》，就该项目收购

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暂定收购价格、收购方案、时间进度安排等。 签订《收购

意向书》后，中嘉合创将向交易对方支付

9450

万元诚意金。

自《收购意向书》签订之日起至《收购协议》签订之日（至迟不晚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中

嘉合创拥有独家谈判期。 在独家谈判期内，中嘉合创有权委托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财务、技术

顾问、税务、评估等专业机构，对收购目标进行尽职调查。 交易对方承诺：在独家谈判期内，不

再与任何第三方就

Butter Creek

项目的转让进行任何形式的接洽、谈判或作出任何形式的承

诺或保证，已经开展的上述活动均应立即停止。

下一步，双方将就收购项目的具体条款进行谈判。

五、收购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通过本次收购，公

司将在坚持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同时，进入前景广阔的风电运营领域，获得更为多元化的收入

来源和利润增长点，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通过本次项目收购，公司将与三一电

气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降低公司进入风电行业的风险。

本次收购尚处于筹划、谈判阶段，未签订正式的收购协议，谈判过程存在不确定性，而且

海外收购尚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存在一定的谈判和审批风险；此外，这是公司首次进行海

外风电项目收购，成功收购后可能面临一系列运营管理问题。 因此，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如果后续双方签订《收购协议》，本公司将根据协议内容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编号：临

2012

—

019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3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

●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一、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329,632,37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49,444,856.55

元，剩余

881,130,128.46

元利润留待以后

年度分配。

2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3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0.15

元

4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35

元；

QFII

、

RQFII

按税后现金发放红利；其余股东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5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1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22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2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

接发放。

2

、除本条上款所列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地址：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0717

—

6369865

传真电话：

0717

—

6369865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

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现公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召开的股东大会是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４

、会议召开的时间：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其中：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４

：

３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

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６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楼会议室

７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８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３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或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网络投票；公司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附件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

投票程序》。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９

、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

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

《公司关于受让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２

、披露情况

此事项经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受让惠州市宝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于

４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３

、特别强调事项

本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的认定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２

之规定）。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到会议现场登记，也可以书面通讯及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股东登记需提交

的文件要求：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

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一）、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其有

效持股凭证

２

、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７

楼董事局办公室

４

、股东或受托行使表决权人以书面通讯或传真等非现场方式登记时，相关登记材料应不

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５

：

００

送达登记地点，须请于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络方式。

四、会议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２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５３

；

邮编：

５１８００１

联系人： 刘莹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理本单位（本人）出席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人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 是

□

否

□

委托人如不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受托人按以下指示发表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标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公司关于受让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关联交易议案

》

注：委托人对受托人作出具体指示，请在相关的框格中打“

√

”，其他符号均为无效。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附件 二：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

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０４０

宝地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

）输入买入指令；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０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进行

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公司关于受让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００

４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

参与投票；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

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及相关法

定披露媒体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其中第三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股

东变动情况表”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一栏中“本次变动前” 数量为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００

股，比

例为

９４．０８％

；“本次变动后”数量为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７５．５６％

。 “境内自然人持股” 一

栏中，“本次变动前”数量为

７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５．９２％

；“本次变动后”数量为

７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４．４４％

。

经事后审核，公司发现上述两栏数据存在交错填列情形，正确数据信息应为：“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一栏中，“本次变动前”数量为

７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５．９２％

；“本次变动后”数量

为

７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４．４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一栏中，“本次变动前”数量为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９４．０８％

；“本次变动后”数量为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００

股，比例为

７５．５６％

。

现将更正后的“股东变动情况表”披露如下：

股东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７

，

１０４

，

０００ ５．９２％ ７

，

１０４

，

０００ ４．４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００ ９４．０８％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８９６

，

０００ ７５．５６％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由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加强年报

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及相关法

定披露媒体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事后审核，发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审计报告”中缺失

“合并现金流量表”，现补充如下：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１

年度

编制单位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９２

，

９５６

，

５８０．０４ ２７１

，

３０６

，

４５８．３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８６２

，

９６６．７５ ８

，

８８５

，

４２８．２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

３８ ９

，

２５６

，

８１８．７３ ６

，

６１２

，

１６８．５９

现金流入小计

３０３

，

０７６

，

３６５．５２ ２８６

，

８０４

，

０５５．１８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５５

，

４２８

，

５６５．７７ １８４

，

９５１

，

２４６．６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４

，

３２６

，

３３１．８３ ２０

，

２５６

，

５１８．８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７

，

０１７

，

９４３．７３ １６

，

７８４

，

１５６．２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

３８ １５

，

７６９

，

２７３．０１ １１

，

８７０

，

２２１．８２

现金流出小计

２１２

，

５４２

，

１１４．３４ ２３３

，

８６２

，

１４３．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

，

５３４

，

２５１．１８ ５２

，

９４１

，

９１１．５４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５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经营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８６３

，

０３９．９７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３

，

５３９．９７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８３

，

７１９

，

２５１．１７ ５２

，

１６６

，

５８０．７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８３

，

７１９

，

２５１．１７ ５２

，

１６６

，

５８０．７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３

，

６７９

，

２５１．１７ －５１

，

２１３

，

０４０．８１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７３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

３８ 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８１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９

，

８６８

，

３５０．０２ ２０

，

７５４

，

２６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

３８ ７

，

３６１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８３

，

２２９

，

８５０．０２ ７６

，

６０４

，

２６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７

，

３３０

，

１４９．９８ －２０

，

７５４

，

２６０．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５１３

，

２０１．８７ －１

，

１６７

，

５３５．８２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３３

，

６７１

，

９４８．１２ －２０

，

１９２

，

９２５．０９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５

，

３８８

，

１６９．７１ ６５

，

５８１

，

０９４．８０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余额

７７９

，

０６０

，

１１７．８３ ４５

，

３８８

，

１６９．７１

公司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14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

201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蜡化公司”）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 （以下简称 “农行铁西支行”） 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21010120120000219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期限壹年整。

该笔借款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用途为购买原料。

2

、

2010

年

6

月

28

日，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营业部 （以下简称

“农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签署了总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合同编号为

21905201000010805

的

《最高额保证保证合同》，为蜡化公司在此额度内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自

2010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7

日止。

公司本次为蜡化公司的陆仟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公司与农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

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规定的额度及保证期间内。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2012-010

相关内容）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备注：农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系农行铁西支行的上级主管单位，根据当时农行发放借款的

相关要求，只有分行可以对外办理借款及保证业务，因此公司与辽宁省分行营业部签订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 但随着农行借款及保证业务的政策调整，目前支行也允许单独开展借款及保

证业务。因公司已经与农行铁西支行的上级主管单位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故在实际发生

借款事项时，根据农行相关政策无需再重新签订保证合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1

、成立日期：

1997

年

12

月

31

日

2

、注册资本：

1,821,308,000

元

3

、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

888

号

4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水煤浆加工；进出口业

务

5

、法定代表人：王大壮

6

、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

、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

1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561,182

万元，负债总额

347,352

万元，流动负

债

284,513

万元，净资产

213,830

万元，营业收入

813,173

万元，利润总额

8,271

万元，净利润

6,

076

万元。

（

2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576,148

万元，负债总额

364,792

万元，流动负

债

289,952

万元，净资产

211,357

万元，营业收入

222,077

万元，利润总额

-2,963

万元，净利润

-

2,963

万元。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1905201000010805

）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营业部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主要条款：

鉴于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与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按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签订

的一系列业务合同（下称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当事人各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被保证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1

、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

民币（大写金额）贰亿元整。

（

1

）债权人自

2010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7

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 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

第三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

担连带责任。

第四条 保证期间

1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

公司总额为

30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蜡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述担保事项在

300,000

万元的额度内，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笔担保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62,373

万元，加上本次为蜡化公司

6,000

万元担保后，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68,373

万元，均为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所

做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52.26%

。

六、其他

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1905201000010805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21010120120000219

）。

2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46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11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3

日在公司办公

楼九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98,998,658

股，占公司总股本

132,798,558

股的

74.55%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由董事长杨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98,998,65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98,998,65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98,998,65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98,998,65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98,998,65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98,998,65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2011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的议案》

98,998,65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